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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满足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展需要，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

司拟投资 31000万元扩建辊筒及压辊类机械扩建项目。项目新增位于湖

塘镇城东工业园白鱼路东侧用地 34.75 亩（新厂区），新建车间 27815

平方米，并利用位于武进区湖塘镇城东科技园青洋南路 156号现有车间

56645.65 平方米，新增购置镀镍线、镀铜线、镀铬线、磨床、喷漆房等

主辅设施 191台(套)，项目建成后，可形成新增年产辊筒 13500根、压

辊类机械 180台的生产规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中有关规定，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二、专用设备制造业 35”中

的“70-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5”，且项目属于“有电镀

工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及以上的”类别，为此，本

项目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主要为了解该项目周边公众对该项目

建设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了解该项目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影响范围，

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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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信息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第一次公示在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

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

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

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

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

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

式。” 

 本项目位于常州市武进城东工业集中区，可以免予开展第一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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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公示。 

3、征询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前，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公示内容包括：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时，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

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

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

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

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通过网站、报纸及公告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公众参与调查表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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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辊筒及压辊类机械扩建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

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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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2023 年 10 月 12 日在江苏龙环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 

=biz_mhgl_gsgg&id=1710487126438580224 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项

目建设和环评信息的发布有效，符合《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2023年 10月 10 日先后在江南

时报进行第一次公示和第二次公示，江南时报符合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在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2 次，符合《办法》

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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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3 年 10 月 9 江南时报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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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3 年 10 月 10 日江南时报第二次公示 

3.2.3 张贴 

无。 

3.3 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也可以江苏龙环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业广场 1 栋 1609 室）查阅纸质报告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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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公众未提出

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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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4 年 1 月 12 日，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辊筒及压辊

类机械扩建项目已依法公开了全本信息，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含涉

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内容，公开的环评全本内容和报批稿内容一致。 

6.2 公开方式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在江苏龙环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biz_ 

mhgl_gsgg&id=1753244548466741248 进行了全本公示。 

 

图 7   全本公示 

 

http://www.longhuanhj.com/#/detailPage?tableName=bi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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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部令2018年第4号）中的相关要求。 

在项目后续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开展公众参与，保证项目顺利

实施，同事要严格实施各项环保措施，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实现项目建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